


2010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，特向社会公布2010年度区司法局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。报告内容包括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，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、不予公开政府信息及咨询情况，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情况，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，其它事项，附表共八个部分组成。本报告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自2010年1月1日起至2010年12月31日止。如对本报告有任何疑问，请与环翠区司法局办公室联系（地址：威海市统一路421号；邮编：264200；电话：5232583；传真：5232583；电子邮箱：hcqsfj@126.com）。

一、概述 

（一）组织机构建设情况
我局设立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张利达局长为组长，王学通副局长为副组长，局办公室具体负责处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。

（二）《指南》和《目录》的更新、完善情况。一是我们将上报的《区司法局政府信息公开指南》和《政府信息公开目录》进行了检查，做到符合我局实际工作情况。其中目录数据，包括索引号、信息名称、内容概述、生成日期、文件编号、发布机构、公开日期等项；二是建立了信息公开目录数据库，包括机构概况、政策法规、规划计划、业务工作及其他共五大类十七项，通过区司法局主页向社会公示；三是及时将应当公开的信息在网上公开。

（三）落实和制定相关配套措施情况。我局充分发挥局网站的主渠道作用，主动公开工作信息，并结合实际，利用各种新闻媒介快速、形象、准确以及覆盖范围广的特点，向社会公开我局的职能职责、政务动态、行政执法、公文总结等政府信息。

（四）建立健全工作机制、制度规范情况。我局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，以及《区司法局政府信息公开指南》和《政府信息公开目录》对政府信息进行公开，截至目前，我局还未收到群众书面主动要求公开政府信息的申请，未发生就政府信息公开提出复议、诉讼和申诉的情况。

（五）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的学习宣传、培训工作。我局把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列入了重要议事日程，及时召开专题会议认真学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和区政府一系列关于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文件精神，制定了各科室密切配合的工作机制；对文件归档工作人员进行专门培训，建立工作责任制，明确责任人，做到一级抓一级，层层抓落实。

二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
（一）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
2010年主动公开政府信息16条。其中，规划计划类信息1条，业务工作信息3条，其它类信息12条。

（二）公开形式
1．互联网

通过区政府网站公开部门信息。

2．公共查阅点

在区司法局设立查阅室，方便群众进行查阅政府公开信息资料。

三、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办理情况 
（一）受理申请情况

2010年我局没有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。

（二）受理办理情况 

2010没有通过各种方式咨询与政府信息公开有关的事务。

四、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
区司法局没有收费事项。
五、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和申诉的情况 

没有收到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申请。

六、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

（一）工作中存在主要问题和困难

本单位从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只有兼职人员1人，网络公开手段不多。

（二）具体的解决办法和改进措施

应不断完善政府信息公开配套工作，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基础性工作。

七、2011年工作打算
2011年，我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积极拉近与公众的距离，从群众需求、便民性等方面入手，进一步提高信息公开形式。结合工作中存在问题和不足，考虑从以下方面改进：

（一）加大对信息公开业务人员的培训，进一步提高专业性；

（二）完善区司法局工作信息工作平台。

八、附表 

	单  位
	环翠区司法局

	联系人
	贺晶晶
	联系电话
	5232583

	主

动

公

开

信

息
	    分  类统  计
	机构职能
	政策法规
	规划计划
	业务工作
	统计数据
	其他信息

	
	数量（条）
	3
	5
	3
	3
	
	16

	
	比例（%）
	10%
	16.66%
	10%
	10%
	
	53.33%

	
	备    注
	本年度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总计  16 条，累计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总计 30  条。

	依

申

请

公

开

信

息
	    申请形式

统  计
	当面申请
	网站提交
	电子邮件
	传    真
	信    函
	其他形式

	
	数量（条）
	
	
	
	
	
	

	
	比例（%）
	
	
	
	
	
	

	
	    处理情况
统  计
	同意

公开
	部分

公开
	不予

公开
	非本机

关掌握
	信息

不存在
	内容

不明确
	其他

原因

	
	数量（条）
	
	
	
	
	
	
	

	
	比例（%）
	
	
	
	
	
	
	

	
	    收费情况

统  计
	收缴费用
	减免费用

	
	数量（件）
	
	

	
	金额（元）
	
	

	
	备    注
	网站提交（电子邮件）申请数：指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网上提交申请表格（电子邮件方式）想从事政府信息公开的工作人员提出申请公开信息的请求数。

	咨询投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
	本年度受理政府信息公开咨询    人次，其中现场咨询    人次，电话咨询    人次，网上咨询    人次。

本年度受理政府信息公开投诉    件，已办结     件。

本年度受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    件，已办结    件。

本年度被提起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    件。

	工作人员
	本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指定专职人员总数    人，其中全职人员数    人，兼职人员数   1 人。

	其他情况
	


 环翠区司法局

2011年2月21日


